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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一章

出埃及记二十一章，神对摩西说：

「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。」（出埃及记 21：1）

以下是神赐给为以色列百姓断案的人用的典章。之前有七十个有才能的人被指派做千夫

长，百夫长，五十夫长，十夫长，审判一些普通案件。大案件则带到摩西那里，免得他背

负太重的担子。

就是他的岳父叶忒罗先前对他说：「摩西啊，你这样从早到晚一直为百姓断案，会累死

的。」

于是，他们就选了审判官为百姓断案。以下是神赐给那些审判官的审案条例和典章，指导

他们如何断案。这些不是人们所认为的以牙还牙的条例。完全是为审判官定的审判标准。

「审判」这个术语就是根据标准进行判断的意思。

在旧约里，有神的律例，典章，律法和判语。下面大家要查到经文就是其中的一部分。神

的判语和律例不一样，律例和典章又不一样，而典章跟律法又不一样。所有这些共同形成

了神的法度。以下这些便是神赐给审判官的判语。

请注意在第六节和二十二章第八，第九节，都用了「审判官」这个字，希伯来文用的是

「以罗欣」（Elohim），就是「神」字。审判官被称为神。因为他们站在神的地位，用神

的典章来审判人，而且是根据神所赐的典章对具体情况作出判断，是代表神来进行审判。



2/20

出埃及记第二十一至二十二章

所以用「以罗欣」（Elohim）这个词来代表他们。

在新约约翰福音中记载了法利赛人和主耶稣争论。当时，他们听见主耶稣宣告说：「未有

亚伯拉罕以先就有了我。」就要用石头打耶稣。主耶稣对他们说：「我在你们当中做了许

多的善事，你们到底是为了哪一件打我呢？」

他们说：「我们不是为了你做的善事用石头打你，而是因为你是个人，却不断地把自己比

作神，与神同等，所以要用石头打你。」

主耶稣说：「你们的律法上不也说你们是神吗？为什么我说我是神的儿子，你们却要用石

头打我呢？」（约翰福音十章三十二至三十六节）

「你们是神」这句话，指的就是出埃及记这段话。神在百姓中设立审判官，代表祂来审判

百姓，并用「神」这个字来称呼他们。

这绝不是说这些审判官是永生神，天，地的创造者。

只是指他们在神的地位，象神那样行事。事实上，因为他们被赋予了审判百姓的责任，所

以才会将人的生命交到了他们手里。他们替神办事，所以被称为神。「以罗欣」

（Elohim）这个希伯来字在旧约中通常用来表示多数的神，不是用来指创造天地的真神。

圣经知道世上的人有许多偶像，那些都不是真神。但人们的生活被他们所拜的偶像影响和

控制。大卫在撒母耳记上十二章二十一节说：「外邦人的神是虚无的神。」

意思是说，外邦人有许多神，可是那些都不是真神。所以耶和华也曾经发出挑战说：「如

果你们所拜的那些偶像是真神，你们可以让它预言未来将要发生的事，以证明他是神。 」

所以「以罗欣」（Elohim）」个字是指主导和控制人生命的力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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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讲这么多就是为了给你们一点有关约翰福音的背景。因为摩门教的人，就是用约翰福音

主耶稣的这句话「你们是神」发展出一套很怪异的神学。他们说人类可以通过自我改善成

为神。

他们说，如果你是虔诚的摩门教徒，在摩门教的教堂结婚，遵守他们所规定的仪式，穿他

们所规定的服装什么的，就可以变成神。我不知道遵守这些外在的规矩，跟你能不能成为

神有什么关系。

「你这样做就可以成为神。」这是他们给信徒的教导。他们说，如果你和你妻子在他们的

教堂结婚，被盖上了印，将来你就可以到某一个星球上，开始一个新的，属于你们自己的

一个小世界，一个新天地。而其他的一些好人，或基督徒，或不太忠于摩门教的人，都会

成为服侍你们的天使，在你所管理的那个新世界体系里服侍你。

这样你就成为那个星球上的神，管理和支配那个星球，发展出一整套新的生活方式。而

且，你和你妻子的后代会遍布在那个星球。这就是摩门教徒认定的目标。

摩门教的领导人杨百翰现在把摩门教徒弄得很混乱，他不但没发展以上概念，反而让这个

奇特的说法倒退了一步。许多摩门教徒会承认如往前跨进一步是他们的目标，也是他们的

渴望，就是要成为神，提升到神的境界，有自己的星球，并且能和太太在新的星球上开始

新的经历。可是，杨百翰却倒退了。他说亚当曾经是一个很好的摩门教徒，因为他已经修

炼成了神。所以就把他的妻子夏娃带到地球上来，繁衍他们的后代。亚当是我们人类的

神。我们人类向亚当这个神负责就好了。

有很多摩门教徒对我的这一看法非常不以为然。他们说，我是断章取义。可是我要挑战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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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，如果你读整本摩门经，就会看见我并没有断章取义。这些都是摩门教的教义，而杨百

翰没有发展先前的教义，反而退后了一步。

为什么是后退了呢？如果你和你的妻子有一天可以到一个星球上去当神，那么，为什么当

初亚当不是在宇宙的某一个星球上成为神之后，带着他天上的妻子来到地球上来开始这一

切 的呢？

他们这整套的神学说法，就是根据新约圣经里，主耶稣的这句话：「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

写着我曾说你们是神吗？」发展出来的教义。如果你们是忠实的摩门教徒，而摩门教又从

这么一节圣经发展出这样的教义，难道你们不去详细考察主耶稣的这句话究竟指的是什么

吗？

其实，升华成为神根本不是一个进步。不是摩门教教导的那样。

事实上，这种想把自己提升成为神的观念，是使整个人类和那个堕落的天使产生这一系列

问题的元凶。在以赛亚书十四章，你可以看到撒但的堕落。

「明亮之星，早晨之子啊，你何竟从天上坠落呢？」(以赛亚书 14:12)

接下来，他告诉我们，这个早晨之子不顺服神的旨意。在以赛亚书十四章十四节，撒但

说：「我要升到高云之上，我要和至高者同等。」后来，莎士比亚在他的剧作里也引用过

这句话。他的剧本里说道：「噢，克林威尔，要逃避你的野心，天使就曾经因为野心太大

而堕落，」

当初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的时候，撒但来试探夏娃吃神所禁止的果子，他用什么方法来

呢？它说：「你们吃这果子的日子，就必像神能知道善恶。」所以那个要像神一样聪明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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欲望，使他们堕落了。「要像神，要跟神同等」这也是今天人类所面临的试探。

不过在出埃及记这里，所用的「以罗欣」（Elohim）这个字，不是指又真又活，创造天地

的永生神，而是指被设立为审判官的人。他们专门为百姓断案。他们代表耶和华，替耶和

华行事，掌管这些人的命运。说他们代表神，是为了让这些审判官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多么

重大。

我最不想作的职业就是法官。如果要做一个法官，我想我没办法活下去。我会非常担心自

己做出错误的决定，判错了案子。想到别人的生命，前途都在自己的手里，我会觉得责任

实在重大。

如果发现自己判一个人坐了五年的牢，而他事实上并没有犯罪。这样的事会把我毁掉。我

从来都没想过去当法官。

很不幸的是，有一些人法官却把自己看成神。他们中有许多人行事像神一样，还希望别人

把自己当作神。当他们走进法庭的时候，则要大家都站起来向他致敬。如果有什么请求，

还要到他面前恭恭敬敬地提出来。

许多法官的态度实在该受责备。他们应该认识到自己身上责任重大，谦卑自己，而不是自

骄自大。他们应当明白自己执掌的责任有多重大，更谦卑地走上审判席。

出埃及记二十一章，二十二章都是给审判官的法律。在以色列中被选出来做审判官的人，

都要根据这些典章来为神的百姓断案。神最开始设立的是买卖奴仆的条例。

「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，他必服侍你六年，第七年他可以自由，白白地出去。他若孤身

来就可以孤身去，他若有妻，他的妻就可以同他出去。」(出埃及记 21:2-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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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里我们又看到了「六与一」的模式。在前面二十章九至十节说：「你们要六日做工，第

七日休息。」这里说：「如果你买希伯来人为奴仆，他要服侍你六年。」也就是说如果一

个希伯来人被卖做奴仆，他要服侍主人六年，第七年才可以自由。

神不仅仅在一个礼拜当中设立「六与一」的模式，他在月份之中也设立这样的模式。在犹

太历法中，第七个月是神圣的月份。赎罪祭日及者其他很多节日都在七月。 犹太历法上月

是圣月。年份也是一样。他们可先耕种六年，第七年不能种地，只能吃田里自己长出来的

食物。第七年是安息年，要让土地休耕。

如果以色列人没做到，神会追究他们，让他们做到。比如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呆了四百九十

年，没守过一个安息年。结果，后来神对他们说：「你们欠了土地七十个安息年，所以

你们在去巴比伦要呆七十年，让地得安息。」（杰里迈亚书 29：10）这样，迦南地就安

息了七十年，没人耕种。对应这四百九十年，耶和华让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七十年。

我个人认为这个「六与一」的模式也适用于几千年时间。世界可能会在撒但的捆绑之下六

千年。这是当年亚当犯罪的结果。但是第七个千年将是释放的日子，是恢复和归回神的日

子。这样看来，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是非常令人兴奋的。因为我们离第七个千年越来越近

了。

亚当在伊甸园堕落是在主前多少年，我们不太确定。可能是主前四千年，亚当把整个世界

都交在撒但的手里。我们现在是两千零八年，离第七千年已很近了。撒但控制世界差不多

近六千年了。

我们期盼那荣耀的第七千年快点来临，人类得到拯救，世界得到拯救。我们将归回到神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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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前，与基督在神荣耀的国度时代在世上掌权一千年。

我相信神设立的「六与一」的模式，也适用于以千年为单位的时间周期。就是说我们接近

撒但掌权的终点，人类得救的日子已经很近了。启示录第五章讲的就是这件事。那里说，

耶稣手里拿着盖印封好的书卷，就是世界的主权证，宣告说：这是祂是用自己的血赎来

的。之后在第十九章，则讲到主耶稣会再次来到地上建立神的千禧年国度。可见「六与

一」法规真是条有趣的法律。

「他若孤身来，就可孤身去；他若有妻子，他的妻子就可以同他去。他主人若给他妻子，

妻子给他生了儿子或女儿，妻子和儿女要归主人，他要独自出去。」（出埃及记 21：3－

4）

奴隶根本没有什么权力，也没有所有权。所以，如果你被卖为奴隶，主人把另外一个婢女

给你做妻子，并生了儿女。第七年到来时，你可以得自由。但那个婢女和她跟你生的孩子

则仍属于主人。

因为你在他家做奴仆没有所有权，所以因你生的孩子不属于你。你会说：「这不是很残忍

吗？」是的，是很残忍。对我们来说，这是无法想象的事。

「倘或奴仆明说：『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，不愿意自由出去。』他的主人就要带

他到审判官（或作：神；下同）那里，又要带他到门前，靠近门框，用锥子穿他的耳朵，

他就永远服事主人。」（出埃及记 21：5-6）

所以如果你有了妻子，儿女，你心想：「我很爱这个家，我也很爱我的主人，他对我很

好，尤其是我爱我的妻子和儿女，我不要自由，愿意继续服侍我的主人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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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样你的主人就把你带到审判官那里。他拿着一个锥子，让你耳朵靠在门框上，然后在你

的耳垂上锥个眼，给你带个耳环，挂在锥出的耳洞上。所以，耳环就是自愿为奴的记号，

表示你自愿一生做奴隶。

有一个关于主耶稣的预言，说：

「祂刺穿了我的耳朵。」

从喻意来说，耶稣有被穿过孔的耳朵，祂自愿顺服父神。所以腓立比书二章六至七节说：

祂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；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。（腓立比书

2：6-7）

这位穿了耳朵的奴隶自愿服事主人。祂甘心顺服父神的旨意。所以，预言「祂刺穿了我的

耳朵。」就是指耶稣基督甘心乐意顺服父神的旨意。

现在我也想以喻意手法说：「我有一个穿过洞的耳朵。」我很乐意被称为：「查克，基督

耶稣的奴仆。」一个自觉自愿的奴仆。我不是被人强迫来服侍祂；也不是非要做奴仆不

可。但是我愿意做耶稣基督的奴仆。

我真的愿意将所有的一切都归给祂，不为自己求什么。把自己所有的都归给祂。做一个刺

穿耳朵的人。新约中，几乎所有的使徒书信的开头都是这样：「保罗，耶稣基督的仆

人。」或「彼得，耶稣基督的奴仆。」「犹大，耶稣基督的仆人。」他们都非常喜欢这个

称呼。

在我人生中，最美好的事就是我做了基督耶稣的奴仆，自愿的奴仆。主耶稣把我带到门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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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，用锥子刺穿我的耳朵，使我有一个记号可以给人看见，我自愿做耶稣基督的奴仆，不

是出于被迫，也不是出于勉强，只因我爱祂。

我爱我的主人。从来没有人待我这么好，也不会有比祂更好的主人。我愿意服侍祂。

做一个奴仆是一个生命的选择。因为耳朵被刺穿是一个终身的选择，一旦被刺就没法反悔

了。

关于奴仆的条例如下：

「人若卖女儿作婢女，婢女不可像男仆那样出去。主人选定她归自己，若不喜欢她，就要

许她赎身；主人既然用诡诈待她，就没有权柄卖给外邦人。」（出埃及记 21：7－8）

实际意思是说，那时候的男人买来婢女，如果喜欢，就会让她做自己的妻子。你买她，她

就属于你。所花的钱就像结婚时给的聘金。在那时，要娶妻子的人是一定要付聘礼的。

给聘礼其实不是一件坏事。聘礼等于预先付的赡养费。女方的父亲会算一算，如果以后离

婚女儿的生活费大概是多少。因为那个时候离婚非常容易，人们要有所准备。

如果结婚以后我不想要她，不喜欢她，她父亲可以把她赎回去。这个女孩子不需要留在我

家一辈子受我的气。我没有权力把她卖给外邦人。她却有权力得到赡养费，就是聘礼，预

先付给她的赡养费。这就是「主人选定她归自己，若不喜欢她，就要许她赎身。」

九到十节，

「主人若选定她给自己的儿子，就当她如同女儿。若另娶一个，那女子的吃食，衣服并好

合的事，仍不可减少。若不向她行这三样，她就可以不用钱赎，白白地出去。」（出埃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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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 21：9－10）

这是一个悲剧，对不对？但是当时的风俗就是这样。女人没有什么地位。现在的妇女，因

耶稣基督已经改善了很多。但是今天在不少的文化当中，妇女们仍然过着很辛苦的日子。

你如果不相信，可以到像新几内亚，危地马拉等地区去，看看那些布都温族的妇女，日子

过得多么辛苦。所以，在座的姐妹们应当感谢主耶稣让你们得释放。

这都是因为耶稣基督宣告说：「所有神的儿女，无论男，女，在基督里都没有区别。」这

样，男女有别的观念就被打破了。基督把我们众人都放到了平等的地位，消除了性别歧

视。在神那里没有重男轻女或者重女轻男的观念。

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八节说：「我们都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。」基督教伦理在给妇女

和男人平等的权力和地位上起到了重要作用。可是在福音没有较大影响的地区，妇女仍然

地位低下。

所以姐妹们，你们要为自己不是回教徒大大欢乐。你如果不信，可以看看霍梅尼在伊朗如

何对待那些妇女的数据。这样就会知道身为回教妇女实在不容易。我想你们在他的统治下

是活不长的。

接下来我们来看审判暴力，打架，一般杀人罪，一级和二级谋杀等条款。

「打人以致打死的，必要把他治死。人若不是埋伏着杀人，乃是神交在他手中，我就设下

一个地方。他可以往那里逃跑。」（出埃及记 21：12－13）

你如果犯了谋杀罪，就一定会判死刑。如果只是意外杀了人，不是预谋，则可以到神设下

的地方去躲避。那地方就是以色列人所谓的逃城。你逃到那些城里，报仇的人就不能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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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，你在那里能安全生活。

比如你意外的杀了我的兄弟，我就会杀你，因为你杀了我的兄弟。可是如果只是意外，我

仍会怀恨在心，因为你太笨了，竟然让这件事情发生。所以我仍想报复你，杀你。你则可

跑到逃城里去。你只要住在逃城就平安无事了。

但是你跑出来，被我抓到，我就可以杀你。所以你一定要住在逃城里。神在以色列国很多

地方都设立了逃城，是他们进迦南地的时候设立的。

「人若任意用诡计杀了他的邻舍，就是逃到我的坛那里，也当捉去把他治死。」（出埃及

记 21：14）

换句话说，也许你很聪明，逃到了神的祭坛那里。但是耶和华说，人们仍然可以把你抓来

杀掉，因为你是蓄意杀人。

下面还有几种一定要判死刑的情况：

「打父母的，必要把他治死。拐带人口，或是把人卖了，或是留在他手下，必要把他治

死。咒骂父母的，必要把他治死。人若彼此相争，这个用石头或是拳头打那个，尚且不至

于死，不过躺卧在床，若再能起来扶杖而出，那打他的可算无罪，但要将他耽误的工夫用

钱赔补，并要将他全然医好。人若用棍子打奴仆或婢女，立时死在他的手下，他必要受

刑。若过一两天才死，就可以不受刑，因为是用钱买的。人若彼此争斗，伤害有孕的妇

人，甚至坠胎，随后却无别害，那伤害他的总要按妇人的丈夫所要的，照审判官所断的受

罚。若有别害，就要以命偿命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以手还手，以脚还脚，以烙还烙，

以伤还伤，以打还打。人若打坏了他奴仆或是婢女的一只眼，就要因他的眼放他去得以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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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。」（出埃及记 21：15－26）

这里说的：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以烙还烙」等法律，现在常常被人们误解。他们解释

说，如果有人伤了你一只眼睛，你就有权力，甚至有责任打伤他一只眼睛。换句话说，这

变成了你的责任。「你打了我的牙齿，好，我也要打掉你的牙齿。」以牙还牙。

但是主耶稣说：「你们听见古人有话说：」（马太福音 5：28）

其实神的目的是要限制人，因为我们人性有一个倾向，就是我们根本不会满足于打个平

手。我们总是要更多地报复。

小时候，我和我哥哥常常弄伤对方。我们就好像拳击手似的，他打中了我一下，我当然想

反击，而且还要打得更重。

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只是玩一玩，后来我们却越打越认真，越打手也越重，一心一意地要

加倍反击。开始的时候不过像玩游戏一样，可是到后来就变成了真的打斗。这就是人的本

性。

神的律法就是要限制人想过度报复的行为。要「以眼还眼」，不能为一只眼睛，去伤别人

两只眼睛；要「以牙还牙」，不因一颗牙齿去伤别人三颗牙齿。神的目的是叫人不要过分

报复别人。

所以主耶稣说：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若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。」（马

太福音 5：39）

意思是说不要报复，非讨个公平不可。基督这是在给我们一个全新的观念。我们以前的理

解是不对的。你打肿了我的眼睛，我不是非得打肿你的眼睛不可。更好的办法是饶恕和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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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你。

基督告诉我们，律法的本意就是叫人要抑制怒气，控制报复的意念和欲望。但是后来 法利

赛人把它解释错了。

接下来说到，人应当如何对待他的仆人。如果人打伤了仆人的一只眼睛，仆人则可因为失

去了这只眼睛，而得到自由。

「你若打掉了他奴仆或是婢女的一个牙，就要因他的牙放他去得以自由。牛若触死男人或

是女人，总要用石头打死那牛，却不可吃他的肉；牛的主人可算无罪。倘若那牛素来是触

人的，有人报告了牛主，他竟不把牛拴着，以致把男人或是女人触死，就要用石头打死那

牛，牛主也必治死。若罚他赎命的价银，他必照所罚的，赎他的命。牛无论触了人的儿子

或是女儿，必照这例办理。牛若触了奴仆或是婢女，必将银子三十舍客勒给他们的主人，

也要用石头把牛打死。」（出埃及记 21：27－32）

很有意思的，犹大出卖耶稣时拿到的三十客舍勒银子，只是一个奴仆被牛顶死的代价。

「人若敞着井口，或挖井不遮盖，有牛或驴掉在里头，井主要拿钱赔还本主人，死牲畜要

归自己。这人的牛若伤了那人的牛，以致于死，他们要卖了活牛，平分价值，也要平分死

牛。人若知道这牛素来是触人的，主人竟不把牛拴着，他必要以牛还牛，死牛要归自

己。」（出埃及记 21:33－36）

也就是说，别人的牛杀了你的牛，他要赔偿。不但要赔偿你一头活牛，死了的牛也要归还

你。

第二十二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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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人若偷牛或羊，无论是宰了，是卖了，他就要以五牛赔一牛，四羊赔一羊。」（出埃及

记 22：1）

可见，那时更强调保护受害人的利益。现在的司法制度肯定出了什么问题。人们更关心犯

人的权利。受害人的权益不再那么受人关注。

碰到那些事算你倒霉。反正大伙要保护犯人 的权利。情况变得越来越不妙，我担心有一天

像三K 党这样的组织会猖獗起来。

上个礼拜有新闻报导说：在洛杉矶地区有一个妇人在海边散步，有两个男人跟她搭讪。不

知道为什么那个女人就跟他们去了他们的住地。也许是他们逼她上了他们的车，然后把她

带到了他们的公寓。他们虐待她，强暴她，还打伤了她的下巴。

邻居听见女人的尖叫声，就打电话叫来警员。警员接到电话就来了。但是这两个人不准警

员进去，警员只好破门而入。结果看见他们把那个女人绑着塞在衣橱里。她全身都被打

伤，下巴也被打脱了。

但现在犯人已被保释了出来。他以前被抓进去过七次，犯的都是强奸罪。出来后他反过来

控告警员说，警员不应当破门而入，因为他们没有权力闯进去看他公寓里的女人为什么尖

叫。

他说警员侵犯了他的权力。因此，所有的证据，妇人被挨打等情节都变得不重要了。因为

警员没有说：「请你让我们开门进来看看好吗？」其实他们说了，只是那个罪犯说，「不

行。」

如果要保护人的权益，那个女人的权益呢，难道不需要保护了吗？可见我们的社会体系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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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很大的问题。我们不能再夸口我们的司法制度是公平的。因为真正公平的事太少了。

有人问：「查克，你为什么讲到这些事？」因为我们正在谈什么是真正的公义。而不是歪

曲了的正义。接下来圣经说：

「人若遇见贼挖窟窿，把贼打了，以致于死，就不能为他有流血的罪。若太阳已经出来，

就为他有流血的罪。贼若被拿，总要赔还，若他一无所有，就要被卖，顶他所偷的物。若

他所偷的，或牛，或驴，或羊，仍在他手下存活，他就要加倍赔还。人若在田间或在葡萄

园里放牲畜，任凭牲畜上别人的田里去吃，就必拿自己田间上好的和葡萄园上好的赔

还。」（出埃及记 22：2－5）

换句话说，如果我和邻居都是农夫，如果你把羊放到我的田里来，把我的农作物吃掉了。

我就可以到你的田里，把你最好的农作物拿过来。

「若点火焚烧荆棘，以致将别人堆积的禾捆，站着的禾稼，或是田园，都烧尽了，那点火

的必要赔还。人若将银钱或家具交付邻舍看守，这物从那人的家被偷去，若把贼找到了，

贼要加倍赔还。若找不到贼，那家主必就近审判官，要看看他拿了原主的物件没有。两个

人的案件，无论是为什么过犯，或是为牛，为驴，为羊，为衣裳，或是为什么失掉之物，

有一人说：这是我的，两造就要将案件禀告审判官，审判官定谁有罪，谁就要加倍赔还。

人若将驴，或牛，或羊，或别的牲畜，交付邻舍看守，牲畜或死，或受伤，或被赶去无人

看见；那看守的人，要凭着耶和华起誓：手里未曾拿邻舍的物；本主就要罢休，看守的人

不必赔还。」（出埃及记 22：6－11）

意思是说，如果你请我看守你的牛，结果不知怎么牛被人偷了或走失了。而我对你说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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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我向耶和华发誓，我没有伤你的牛，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」

那么你就要接受我所起的誓，我没有伤你的牛，没有把它杀掉，吃掉，或是据为己有。这

就是「那看守的人要凭着耶和华起誓，手里未曾拿邻舍的物，本主就要罢休，看守的人不

必赔还。」

「牲畜若从看守的那里被偷去，他就要赔还本主。若被野兽撕碎，看守的要带来当作证

据，所撕的不必赔还。人若向邻舍借什么，所借的或受伤或死，本主没有同在一处，借的

人总要赔还；若本主同在一处，他就不必赔还。若是雇的，也不必赔还，本是为雇价来

的。人若引诱没有受聘的处女，与她行淫，他总要交出聘礼娶她为妻。若女子的父亲决不

肯将女子给他，他就要按处女的聘礼，交出钱来。行邪术的女人，不可容他存活。凡与兽

淫合的，总要把他治死。祭祀别神，不单单祭祀耶和华的，那人必要灭绝。不可亏负寄居

的，也不可欺压他，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作过寄居的。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。若是苦待他

们一点，他们向我一哀求，我总要听他们的哀声。」（出埃及记 22：12－23）

下面几种情形是，神如何替弱小的和贫穷的人说话。因此你要小心，不要占别人的便宜，

特别是不要占那些已经很不幸的人的便宜。

让我觉得很痛心事情是，一些恶人专门欺负那些已经遭遇不幸的人，那些人已经很悲惨的

人。

曾有人在报上登广告说：「你可以在家中赚钱。」有人就打电话过去，他们就叫你签了很

多合约。然后说：「好，现在你们所要做的就是买下我们五百块钱的机器，然后自己去生

产各种产品。这样你就可以赚很多很钱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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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果是，你本来已经没有什么钱，碰到这些人后，还得掏出五百块钱来。你本来是想要找

一条路来贴补家用，但这些人却反过来占你的便宜，让你的日子更难过。

此外，我这个礼拜收到一封信。可能你们中间也有人收到过这种信。封信上特别署名要给

我。信上说：「亲爱的查克，我近来非常想念你。向神屈膝祷告的时候，特别提起你的名

字。我感觉到好像有什么不幸的事发生在你身上。

查克，你真的有什么困难？请你来信告诉我。并请付上你的奉献，因为我正面临一生中最

大的危机。」然后他用四页信纸告诉我他的大危机是什么。他说为了顺服神的呼召，完成

神的工作，他必须做一个很大的牺牲。

我回信他说：「亲爱的某某先生…」我不想说出他的名字。因为你可能也收到了他的来

信，还以为是他特别写给你个人的。接下来我写道：「如果方便的话，我真的希望可以到

你的家去拜访你，好坐下来亲自向你解释我的困难是什么。

你说要在电视上教导圣经，那非常好。不过你应当先读圣经，最好先读彼得后书。那里说

会有假先知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。」

我又说：「我不喜欢你这封用计算机打的信。我感到被人羞辱。你轻看了我的智慧。这只

不过是在用些虚假的言辞想从我这弄一点钱罢了。」

「你说你愿意为主牺牲。可有一位长老会的牧师告诉我，你最近在棕榈城用七十万美元买

了一栋新房子。还有你的儿子也在那个豪华地区买了一栋同样价值的房子。

你愿意奉献那栋房子吗？如果你肯献出那栋房子的话，我也许可以从自己微薄的收入中寄

二十五块钱给你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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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了这样的信，我很生气。不是因为他欺骗了我，因为我轻易就看穿他的把戏。我是在为

那些靠着社会安全福利救济金维生的穷寡妇生气。因为那信上竟然说：「如果你没有二十

五块钱，可不可以到哪里去借。因为我实在非常需要你的帮助。」

我想那些可怜的寡妇们，读到这个甜言蜜语的信说：「噢，亲爱的某某女士，我一直在想

念你。我特别在神的面前为你提名祷告。亲爱的女士啊，我真的很希望能够去到你家里亲

自对你解说我的需要。」我想那些可怜的老姊妹读到这里，说不定就去向别人借二十五块

钱来寄给写这封信的人。因为她们不知道实情。为此我很生气。

这些姐妹们肚子饿了怎么办？她们只好去祷告主，仰望主的供应。因为她把买食物的钱寄

了出去。我相信神会听她们的祷告。而这个有钱的人就会倒霉的，因为神垂听受冤屈人的

祷告。

现在，神就在垂听那些受冤屈的人。这些骗子让我很生气。你知道我的名字很快就会从他

们的名单上除掉。因为收到这种信我常常都会回封信。因为我没法容忍这种事。 诗篇三十

七篇二十五节说：

我从未见义人被弃，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。（诗篇 37：25）

这对那些人意味着什么呢？他把我的名字去掉，但神说：「你们不可苦待孤儿寡妇。如果

你苦待他们，他们向我哀求，我会垂听。」

并要发烈怒，用刀杀你们，使你们的妻子为寡妇，儿女为孤儿。「我民中有贫穷人与你同

住，你若借钱给他，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利。」（出埃及记 22：24－25）

有好多人到处去骗钱，骗别人的房子。他们告诉别人：「我会借一笔钱给你，只要你签这



19/20

出埃及记第二十一至二十二章

些合同。」结果你发现那些合同实际上是把你的房子以自己的名义卖掉。这些骗子做的这

些事，实在很可恶。总有一天，他们要向神交代。

「你即或拿邻舍的衣服作当头，必在日落以先归还他；」（出埃及记 22：26）

如果你有急需来跟我借钱，我就会问：「你拿什么东西给我做抵押呢？」你说：「我把我

的大衣给你当抵押。」但是在太阳下山以前，我必须把你的外衣还给你。

因为在那个时候，人们没有毯子。他们就用大衣把自己包起来御寒，那就是他的毯子。

「因他只有这一件当盖头，是他盖身的衣服，若是没有，他拿什么睡觉呢？他哀求我，我

就应允，因为我是有恩惠的。」（出埃及记 22：27）

神格外怜悯贫穷人和受欺压的人。祂会听他们的呼求。如果你要欺压这种人，一旦他们向

神呼求，你就会因此获罪。你要当心，不要把自己陷入绝境。

我热爱神，因为祂的良善和关爱；我热爱神，因为祂那么有恩典，那么照顾受欺压的人和

灰心的人。我要感谢神的丰盛恩典。

「不可毁谤神，也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。」（出埃及记 22：28）

我很高兴这个地方没有法规说，如果你毁谤官长就要把你治死。但「你不可 …」只是消极

的说法。事实上，在新约里有教导说：

「你要为在上和掌权的代祷，」（提摩太前书 2：1－2）

祷告确实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。我不想做法官也不想当总统。说到底就是，我不想在任何

司法机构工作，也没兴趣做政府事务的发言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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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常高兴的是，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，不是人们所说的人民的公仆。我们成了何等的人

呢！

「你要从你庄稼中的谷和酒醡中滴出来的酒，拿来献上，不可迟延。你要将头生的儿子归

给我。」（出埃及记 22：29）

这里说头生的是归给耶和华的，不可以拖延。不论是十一奉献还是初熟的果子，都不可迟

延。你不可说：「等我有余的时候再给神奉献。」这里是说：「十一奉献和初熟的果子都

不可迟延。」

记得当年埃及地所有头生的都被击杀了。从那时起，耶和华宣告说，以色列中凡头生的都

要归给祂。你的长子是属于神的。如果你要留下来归给自己，就必须从耶和华那里买赎回

来。你可以将他保留下来，不过要花钱买赎回来。

你头生的牲畜也当归给神。如果你的牛长大了生了小牛，第一只要归给耶和华。你如果要

留下来就必须从神那里买赎回来。以后这头小牛才是你的。

「你牛羊头生的，也要这样：七天当跟着母，第八天要归给我。你要在我面前为圣洁的

人，因此田间被野兽撕裂牲畜的肉，你们不可吃，要丢给狗吃。」（出埃及记 22：30－

31）


